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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地點及內容需註明管線斷面尺寸(mm)及長度(m)，再生水廠站需標示水量（CMS或CMD）、用地及規劃標示面積（公頃）。

二、中央審核係依據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計畫型補助款補助之處理原則」規定辦理，其評分項目、標準如下：

　　各工程之總評分，由各單項評分後加總，

　　1.應行配合事項之辦理情形（縣市政府勘查評估事項1-7項）、2.基本設計完成進度（縣市政府勘查評估事項8項）、3.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（縣市政府勘查評估事項9項）、4.可行性及預期效益、

　　5.與中央政策配合程度、6.負擔經費之財源籌措及相關財務計畫規劃情形（縣市政府勘查評估事項10-11項）、7.近3年之縣(市)再生水評鑑成績、8.其他審查及評比之項目（能資源回收再利用推動情形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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